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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Magni Telescopic Handlers S.R.L.（以下简称“Magni”或“目

标公司”）； 

 投资金额：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力”或“公司”） 以

14,375,000 欧元对 Magni 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Magni 20%股权；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可能面临汇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带来

的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1 月 25 日，公司与 Magni、C.M.C.S.R.L 及 5 名自然人股东（Riccardo 

Magni、Carlo Magni、Eugenio Magni、Carlotta Eleonora Magni 及 Chiara Magni）

签署《股份买卖协议》，以 14,375,000 欧元对 Magni 增资，其中 252,500 欧元将

计入注册资本，14,122,500 欧元将会计入股本溢价。增资完成后鼎力将持有

Magni2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Magni Telescopic Handlers S.R.L.

的议案》。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此次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文件，并授权管理层办

理此次对外投资相关手续。本次交易所涉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C.M.C. S.R.L.（以下简称“CMC”）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登记时间：1989 年 3 月 2 日 

3、注册地：Castelfranco Emilia (MO) Via Vespucci ,2 CAP 41013 

4、法定代表人：Riccardo Magni 

5、注册资本：51,480 欧元 

6、主营业务：机械设计 

7、股权情况：Riccardo Magni 拥有 100%股权 

8、交易对方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30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登记时间：2010 年 9 月 22 日 

4、注册地点：Castelfranco Emilia (MO) Via Magellano 22 CAP 410



11、Magni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欧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日期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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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 

4.1 目标公司授权鼎力作为其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在中国境内独家销售目标

公司全系列的产品。 

4.2 目标公司与鼎力一致同意在提前征得对方同意的基础上，可使用对方商

标。 

5、赔偿 

违约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纠正该等违约（在该等违约可以纠正的范围内）以使

履约方满意，并赔偿其遭受的所有损失、责任和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顾问

费和其他针对违约的合理调查、抗辩和解决方案且由履约方支付、遭受、承担或

招致的费用。 

6、合同终止 

6.1 若鼎力在现有协议签署后的六十天内，未能取得所有适用的中国法律或

相关政府机构要求的涉及增资的批准和同意；在这种情形下，除鼎力提出所需批

准的证据外，合同终止将有效且产生效力； 

6.2 各方的书面同意，该同意应由各方以书面形式签署作为证明； 

6.3 在任何另一方实质违反本协议的情形下，若该违反可被纠正而另一方在

被书面通知出现违约情形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未纠正，并因此导致交割的失

败，一方可选择终止协议。 

7、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完成且一旦鼎力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后，唯一的适用法律是意大利法

律，且公司章程和股东间可能产生的争议未能通过仲裁由双方解决的，若由鼎力

提出的主张应排他地由博洛尼亚法庭商业部门管辖，若由其他方提出的主张应排

他地由日内瓦法庭商业部门管辖。 

五、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提高产品竞争力。Magni 的技术研发团队拥有多年

智能伸缩臂高位叉装车的研发经验和技术积累，产品位于世界前列。Magni 授权

鼎力作为其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有利于鼎力产品线延伸。公司与 Magni 及其技术

研发团队在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公司向研发全球化方向发展，提升

公司技术研发水平、缩短公司新产品研发周期，提高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保持公司在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发展的领先地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Magni 是注册于意大利的知

名智能伸缩臂高位叉装车制造商，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销售遍及欧洲、

美洲、亚洲、南非及中东等地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影响力，

促进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符合公司发展需求和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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